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我認為香港現時的版權法已嚴重向某些商業利益者傾斜。知識產權署署長張錦輝在
2012 年1月31 日的「藝術工作者及創意專業人士版權工作坊」上說：「收費公司替這
些非他們管理的歌曲收了錢後，會預留起一部份，待作者日後加入這些公司或其聯盟
公司後，歸還給作者。作者也有權不跟收費公司簽約，到法庭控告收費公司代他收了
錢，那麼收費公司就會依法例賠償給他。但賠償的金額，必然比他跟這些公司簽約後
所獲得的金錢少。法例是特地寫成這樣的。所以爲免麻煩，還是跟收費公司簽約
吧。」身為署長，不單沒有好好保護原創作人的權益，更公然向奸商低頭，而不是帶
頭要求檢視現行法例，還創作人公道。這根本就是本末倒置，官商勾結！諮詢文件的
用詞是「戲仿作品」，英文是「parody」，這字可以解作「戲仿作品」，亦可以解作
「戲仿」個手法本身。在公平處理 的法律下，很多時豁免的不是「作品」，而係「目
的」。我希望諮詢文件提及「戲仿作品」，只係方便向大眾解釋，佢真正的意見是應
該「為戲仿、諷刺、滑稽同模仿 目的嘅作品發佈」，即係 fair dealing for the purpose of 
parody 之類。這個個差別看似只有毫厘，其實好有分別 。民間提出的第四方案，使用
UGC，這概念由歐盟報告提倡，加拿大政府已立法及實行。除了一些由版權業界支持
的律師提出所謂反對的個人意見外，世貿本身也好，其他成員國也好，都沒有說過半
句話聲稱它有違世貿公約。奸商雙重標準、輸打贏要地運作所謂國際公約此藉口，只
許州官老作「超乎輕微」，不准百姓倡議「UGC」，還有甚麼公義可言？
PAUL


